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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斌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永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3,416,925.40 274,566,118.89 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701,183.06 50,713,088.77 2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946,324.69 48,771,007.34 27.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7,626,081.06 43,094,964.54 5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 3.62%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18,101,674.17 1,932,370,009.84 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30,119,006.59 1,566,417,823.53 4.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424,723.5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537,655.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392.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9,680.89

合计 1,754,858.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65

%

208,665,

600

208,665,

600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3%

38,578,

176

质押

38,578,

176

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20,859,

236

质押

20,859,

2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深

其他 1.71% 9,019,095

周斌全 境内自然人 1.68% 8,836,0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新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44% 7,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

合

其他 1.16% 6,114,4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新蓝筹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08% 5,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1.03% 5,400,6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4,5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38,578,176

人民币普

通股

38,578,

176

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 20,859,236

人民币普

通股

20,859,

2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深

9,019,095

人民币普

通股

9,019,095

周斌全 8,836,006

人民币普

通股

8,836,0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新趋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6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7,6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6,114,438

人民币普

通股

6,114,4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7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5,7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00,640

人民币普

通股

5,400,64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心

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4,500,00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4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4,4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51%的股权，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为77,709,969.37元，比期初270,775,394.36元下降71.30%，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购入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引起货币资金减少。

2、应收票据：报告期末为94,000.00元，比期初余额250,000.00元下降62.40%，原因是：报告期公司

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货款。

3、应收账款：报告期末为16,830,128.83元，比期初余额1,392,983.62元增长1108.21%，主要为公

司为加强新品销售、增加空白市场和非强势市场的榨菜产品销量，公司适度放宽部分客户信用额度，应

收账款余额主要为一年以内的货款，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4、应收利息：报告期末为0元，期初为870,204.39元，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了到期的定期存款利

息，报告期末无定期存款。

5、存货：报告期末为275,725,356.35元，比期初172,268,740.72元增长60.06%，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公司增加购买榨菜及萝卜原料。

6、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为800,000,000.00元，比期初535,619,617.48元增长49.36%，原因是：

公司购入保本型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7、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末为1,543,730.00元，比期初2,575,120.53元下降40.05%，原因是：报

告期账期内部分预付设备款进行了结算。

8、应付账款：报告期末为141,516,410.96元，比期初68,502,417.72元增长106.59%，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未付的材料款增加。

9、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为12,974,504.87元，比期初18,973,205.57元下降31.62%，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末计提的未付计件工资减少。

10、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为11,055,581.58元，比期初4,487,207.61元增长146.38%，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末在法定申报期限内应交未交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增加。

11、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为73,203,037.23元，比期初46,951,208.04元增长55.91%，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未付的市场推广费增加。

12、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为218,772.17元，期初为0元，原因是：报告期计提的销售大区经理工作

费用。

13、专项应付款：报告期末为20,000,000.00元，期初为0元，原因是：报告期收到了独山盐酸菜厂搬

迁补偿款。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91,588,348.96元，比上年同期数142,872,020.77元增长34.10%，主

要为报告期产品销售量和原材料消耗价格成本同比增加。

2、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数为5,064,175.94元，比上年同期数2,089,742.23元增长142.33%，为报

告期收到了眉山市东坡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投资分红1,402,128.00元及理财收益同比增加。

3、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发生数为474,723.55元，比上年同期数9,945.39元增长4673.30%，主要为报

告期公司报废的固定资产同比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412,016,912.76元，比上年同期数296,340,

219.72元增加39.04%，为报告期公司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5,344,458.50元，比上年同期数2,411,410.18

元增加121.63%,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款同比增加。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214,300,891.94元，比上年同期142,083,

144.38元增加50.83%，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收购原料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4、支付的各项税费：报告期发生数为47,247,933.38元，比上年同期32,181,136.14元增长46.82%，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支付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同比增加。

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27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164,500,000.00元增加

67.17%，为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同比增加。

6、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5,064,175.94元，比上年同期2,089,742.23元增加

142.33%，为报告期收到了眉山市东坡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投资分红款1,402,128.00元及理财收益

同比增加。

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20,000,000.00元，上年同期为0元，为报告期

收到了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补偿款。

8、 投资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数为543,000,000.00元， 比上年同期169,500,000.00元增加

220.35%，为报告期公司购买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同比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3年8月11日公司与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

协议》，2013年8月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3年8月

1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013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签署的《贵州省

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该框架协议范围内，就独山公司迁建事

宜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商谈，签订正式的项目迁建协议并具体组织实施。

2014年3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协议的公告》（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4年3月20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根据该迁建协议，涪陵榨菜集团同意将现有

项目搬迁至独山县人民政府指定的独山现代农业园区范围内， 现有项目用地交独山县人民政府用于城

市建设。 独山县人民政府同意为涪陵榨菜集团独山公司项目搬迁补偿无任何法律纠纷和他项权利设定

的工业出让土地一宗(用地面积60亩)，一次性支付涪陵榨菜集团项目搬迁补偿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 独

山县政府搬迁补偿资金全额到帐后，我公司启动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由于独山县政府承诺的搬迁补

偿资金一直未能到位，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一直没有启动。

2016年8月19日,公司收到下属全资公司独山公司转报的独山县建设休闲宜居城市工作推进指挥部

办公室《关于尹珍路扩建公产单位房屋征收的告知函》（独宜居城指办函[2016]71号）,�公司收悉该告

知函后，安排相关部门与独山县建设休闲宜居城市工作推进指挥部办公室沟通协调，协商相关事宜，并

于8月22日就补偿方案细节不明晰之处函复独山县建设休闲宜居城市工作推进指挥部办公室(具体内容

详见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2016年8月23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关于下属全资公司贵州省独山盐酸菜

有限公司收到房屋征收告知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6）)。

2017年3月3日，公司收到黔南州独山县房地产管理局（独山县政府授权其为签订共管协议单位）划

转来的独山公司搬迁补偿款2000万元，为了支持独山县政府城市建设规划工作，公司在收到2000万元

项目搬迁资金后，决定近期启动独山公司项目搬迁事宜，同时将继续协调独山县政府尽快将剩余项目搬

迁补偿资金兑现到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2017年3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017年4月7号，公司再次收到黔南州独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划转来的独山公司搬迁补偿款1000万

元，至此公司已收到全部搬迁补偿款，累计3000万元。 公司已于2017年4月11日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7年4月11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

股份限售承

诺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

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一期40%股

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12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二期

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后解除限售；第

三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36个月后解除限

售。 如监管规则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股份锁定有其他要求的，将按照监管规则或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人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

前，本人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

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

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

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

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

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

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

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

偿安排。

2015

年03

月19

日

2015年

11月

20日起

至2016

年11月

19日

/2017

年11月

19日

/2018

年11月

19日止

正在履

行

周斌全;赵

平;贺云川;

袁国胜;刘

洁;聂 川;

韦永生

股份限售承

诺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涪陵榨菜股票，自该等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

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股份。 若政府监管机构

要求调整锁定期的，则该等股份的锁定期应当相应依法

或依照监管要求相应调整。

2015

年03

月19

日

2015年

11月

20日起

至2018

年11月

19日止

正在履

行

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 的承

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通过本次交易获得涪陵榨菜股份的

承诺锁定期间，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而损害

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作出承诺：(1)本人承诺，为

避免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潜

在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

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涪

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实质竞争的业

务。 (2)本人承诺，如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

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发生竞争的，则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

通知涪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涪陵榨菜。 (3)本人

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

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涪陵榨菜相竞争

的业务或项目。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

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

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及时、足额赔偿涪陵榨

菜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015

年03

月19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

关于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将成为涪陵榨菜的股东，现就本

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以下承诺与声明：(1)

本人在作为涪陵榨菜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涪

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

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榨菜公司章程、惠通

食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承诺

不利用涪陵榨菜的股东地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利益。 (3)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

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

下属企业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 本人同意，若违反上述承

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榨菜其他股东、涪陵榨菜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

失。

2015

年03

月19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重庆市涪陵

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1)本单位/本公司承诺，为避免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潜在同业竞

争，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

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

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

任何方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

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单位/本公司承诺，如本单位/本

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任何

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

的，则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立即通知涪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予涪

陵榨菜。 (3)本单位/本公司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

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

或投资与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4)如本单位/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

归涪陵榨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造成损

失的，本单位/本公司将及时、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

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015

年04

月29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重庆市涪陵

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1)本单位/本公司在作为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期间，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免并规范与涪陵

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

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

行公平操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

榨菜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单位/本

公司承诺不利用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地

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本单位/

本公司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

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向本

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 本单位/本公司同

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榨菜其他股

东、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2015

年04

月29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重庆市涪陵

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在我们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司期间，我们以及我们单

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会在

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

从事与贵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

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榨菜产品、榨菜

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投

资、收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

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

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向与贵司存在竞争关

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在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

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2010

年10

月31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东兆长泰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在我公司持股贵公司期间，我公司以及我公司单独或共

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

贵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

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

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投资、收

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榨菜

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

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3)向与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

业或经济组织在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形式

的支持或帮助。

2010

年10

月31

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重庆市涪陵

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

诺

1.涪陵国投所持涪陵榨菜限售股份208,665,600股，自

愿继续锁定12个月,具体时间于2016年10月1日起至

2017年9月30日止。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

投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

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

人行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

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

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若违反上述

承诺，减持涪陵榨菜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

涪陵榨菜，归涪陵榨菜所有。

2016

年09

月21

日

2016年

10月1

日到

2017

年9月

30日

正在履

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

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至 4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2,747.31 至 16,223.84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588.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销售量同比增加带动业绩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1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

cn/ssessgs/S002507/index.

html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斌全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2017-023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17年3月31

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于2017年4月21日下午2点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周斌全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29人， 代表股份数295,524,37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57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9人，代表股份数294,989,9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056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数534,3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15%，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295,393,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57%；0股反对,�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1,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43%。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942,

7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9.069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

者股份总数的0%；弃权13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930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295,393,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57%；0股反对,�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1,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4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295,393,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57%；0股反对,�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1,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4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295,393,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57%；0股反对,�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1,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4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295,393,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557%；0股反对,�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31,000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4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295,331,378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347%；193,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53%；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3,880,75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8.6287%； 反对19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371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068,97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075%；1,324,404股

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482%；131,0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443%。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

意12,618,3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89.6587%； 反对1,324,404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4105%；弃权13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0.9308%。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签署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炳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鹏及会计主管人员沈轶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6,980,106.04 199,839,194.39 2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174,152.27 28,574,162.87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787,141.99 23,480,477.96 -1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652,196.71 89,867,733.67 -10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3.09%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56,139,542.33 1,207,875,139.63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74,560,141.56 949,000,704.54 2.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冲销部分）

299.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736,446.4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49,589.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5,269.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055.02

合计 1,387,010.2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2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志聪 境内自然人

43.18

%

62,209,

916

62,209,

916

质押

12,150,

000

李炳兴 境内自然人

13.98

%

20,146,

165

20,146,

165

苏州国发

融富创业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3,528,982 0

吴江东方

国发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3,528,982 0

陆杏珍 境内自然人 2.33% 3,362,698 3,362,698

陆杏坤 境内自然人 1.08% 1,550,964 1,550,964

陆林才 境内自然人 1.08% 1,550,964 1,550,964

沈华加 境内自然人 1.08% 1,550,964 1,163,223

张辛易 境内自然人 0.90% 1,300,723 975,542

广州威程

电力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9% 843,76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3,528,982

人民币普

通股

3,528,982

吴江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28,982

人民币普

通股

3,528,982

广州威程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43,768

人民币普

通股

843,768

沈华加 387,741

人民币普

通股

387,741

张辛易 325,181

人民币普

通股

325,181

周筱英 310,888

人民币普

通股

310,888

陈志奇 268,541

人民币普

通股

268,541

舒全军 264,700

人民币普

通股

264,700

潘海香 25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250,000

黄小林 245,515

人民币普

通股

245,5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李志聪、李炳兴、陆杏珍为一致行动人

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杏坤、陆林才与实际控制人存在关

联关系；苏州国发融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吴江

东方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77,578,828.21元，较上年期末下降49%，主要系公司支付投资款和募投项

目款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19,308,719.27元，较上年期末下降30%，主要系公司主要客户变更付款方

式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为59,515,404.7元，较上年期末增长149%，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

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67,173,262.13元，较上年期末增长81%，主要系公司增加对外投资所

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24,065,563.73元，较上年期末增长57%，主要系公司增加募投项目设备投

入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46,251,700.00元，较上年期末增长53%，主要系公司融资支付材料款所致；

7、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0元，较上年期末下降100%，主要系公司付款方式改变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7,424,999.02元，较上年期末下降43%，主要系本季度发放上年度奖金所

致；

9、应交税费余额为16,185,133.95元，较上年期末增长74%，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成本本报告期发生额为200,530,795.6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8%，主要系公司材料涨价所

致；

2、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发生额为2,248,703.1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7%，主要系根据财政部《增值

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7】22号）以及《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规定，公

司将2017年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印花税的发生额列报于“税金及附加”项目所致；

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发生额为206,704.2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7%，主要系公司同期借款发生额减

少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发生额为823,246.1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0%，主要系公司坏账准备计

提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发生额为1,766,677.3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4%，主要系公司收到政府奖励

减少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发生额为875,201.0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主要系公司慈善捐款支出增

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4,652,196.7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05%，主要系公

司原材料采购金额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15,629,209.9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08%，主要系公

司上年同期利用募集资金置换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海宽华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于2017年03

月08日完成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详见公司2017年0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8）；

2、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03月

22日开市起停牌。 详情请关注公司于2017年03月22日、2017年03月29日、2017年04月06日、2017年04

月13日、2017年04月19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在停牌

期间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该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2017年04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拟以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1440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人民币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及资本公积均结

转到下一年度。 在本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由于股权激励或者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

化的，分配比例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关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公司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0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6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海宽华源

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2017年0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08）

因重大事项公司股票申请停牌

2017年03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12）

2017年03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13）

2017年04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19）

2017年04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32）

2017年04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34）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7年04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

2017-021）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李炳兴、李志聪及其关

联方陆杏坤、陆林才

股份锁

定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

个月的锁定期。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③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

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

超过50%。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18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陆杏珍

股份锁

定承诺

股份锁定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

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

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

调整。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18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张辛易、沈华加、邵娜、

高鹏

股份锁

定承诺

①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

个月的锁定期。 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③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

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

超过50%。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18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公司

稳定股

价的承

诺

如果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出现低于每股净资产（指上一年

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况时，将启动稳定股价的预案，具体如下：

1、《预案》启动条件和程序（1）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的120%时，公司将在10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

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2）启

动条件及程序：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应

当在5日内召开董事会、25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

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5个交易日

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3）停止条件：在上述第（2）项稳定股

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每股净

资产时，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上述第（2）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

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2）项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上述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时，公司将及

时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价：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

动条件时，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治理制

度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稳定公司股

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①在不

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通过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

总量不高于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 ②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

求的前提下，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通过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③通过削减开支、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暂停股权激励计划等方式提升公司业绩、稳定公司股价。 ④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18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李炳兴、李志聪、张辛

易、林燕昌、陆杏坤、陆

林才、沈华加、邵娜、高

鹏

稳定股

价的承

诺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积极配合并保证公司

按照要求制定并启动稳定股价的实施方案。 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应在不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后的5个交易日内，根

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下述措施以稳定公司

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①控

股股东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

案中确定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控股股东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其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

行人所获得的现金分红额的20%；单一会计年度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

总额不超过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的现金分红额度的50%。

除因继承、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股或触发前述股价稳

定措施的停止条件外，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外，不由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②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在符合股票交易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确定的增持金额和

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董事（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购入股份公司股票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上一年度从

股份公司获得薪酬的20%（税后），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

金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获得薪酬的50%（税后）。 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

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不因

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内不再作为控股股东、

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而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本公司于上市后

三年内新聘用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须遵照《预案》要求履行相关义务。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18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李炳兴、李志聪、陆杏

珍

减持意

向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

的关于所持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

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

将不低于发行价，且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转让的公司股份总

额不超过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25%。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

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

2015年

12月31

日

2015年

12月31

日至

2020年

12月31

日

正常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

诺

公司

其他承

诺

公司承诺不为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2016年

11月11

日

2016年

11月11

日至

2019年

11月11

日

正常履

行中

张辛易、陆林才、沈华

加、陆杏坤、邵娜、高鹏

股份限

售承诺

本人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本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6年

11月11

日

2016年

11月11

日至

2019年

11月11

日

正常履

行中

陈志奇、赵学红、黄小

林、沈利根、钱美华、宫

声、沈俊杰、关贤义、张

小燕、孔维正、陆建程、

王帅、沈云亚、韦桂玲、

杨彩云

股份限

售承诺

本人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担保或用于偿还债务。

2016年

11月11

日

2016年

11月11

日至

2019年

11月11

日

正常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5.00% 至 15.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185.57 至 7,405.24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万元）

6,439.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主要原材料涨价；2、收到政府补助减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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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董事

会” ）由董事长召集，于2017年04月17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并于2017年04月21日

以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公司董事总数6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及受托董事共6人（其中受托董事0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3人，分别为：张月红、于

耀东、张薇。 出席本次会议董事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半数，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

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正文》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同意： 6� �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04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87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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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监事

会” ）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于2017年04月17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并于2017年04月

2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 公司监事总数3人，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及受托监事共

3人（其中受托监事0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半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

于召开监事会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2、 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 3� � � � � �票；反对： 0� � � � � � �票；弃权： 0� � � � �票；

同意的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全体监事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04月21日

苏 州 华 源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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